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使有关会员管理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确保

会员管理和会员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本社会员管理

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根据《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保

监发〔2015〕11 号）相关监管规定要求，结合众惠财产相互

保险社（以下简称“本社”）章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员宗旨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遵守本社章程，遵守本

办法。 

第三条  会员管理原则 

会员应严格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遵守“会员共有、

会员共治、会员共享”的原则，体现本社完善的治理方案和

灵活的治理机制。 

第二章  会员 

第四条  会员 

会员系指承认并遵守本社章程，并与本社订立保险合

同的机构或个人。 

会员分为个人会员与机构会员。 

第五条 个人会员



个人会员，系指承认并遵守本社章程，与本社订立保

险合同的个人。 

第六条  机构会员 

机构会员，系指与本社订立保险合同、依法设立并具

备从事民事活动能力、承认并遵守本社章程的机构，包括

但不限于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组织等。 

第三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会员的权利 

（一）按照本社章程的规定，会员享有提名会员代表的

权利； 

（二）按照本社章程规定选举或被选举为会员代表，并

通过会员代表享有表决权； 

（三）参与本社民主管理的权利；

（四）按照本社章程规定和会员代表大会决议分享盈余

的权利； 

（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享受本社提供的保险及相关服

务的权利；  

（六）按照互助计划会员公约的规定参与互助保险基金

民主管理及结余分配的权利； 

（七）对本社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及监督权；

（八）查阅章程、会员代表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

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的权利； 



（九）申请查阅会员代表大会记录的权利；

（十）本社终止或者清算时，按照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

参加本社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 

（十一）中国银保监会以及本社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八条  会员的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章程，诚实信用，

互助共济； 

（二）执行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以及董事会决议； 

（三）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缴纳保险费，并以

所缴纳保险费为限对本社承担责任，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不得滥用会员权利损害本社或其他会员的利益； 

（五）法律法规以及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会员违反上述义务给本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第四章  会员公约 

第九条 会员公约 

会员公约指投保本社互助计划的会员应共同信守和执

行的行为规范，主要用于规范互助计划的会员之间以及会员

与本社之间权利义务，明确互助计划治理机制及运营规则等

事宜。 

本社章程及本办法所称互助计划指本社依据《相互保险

组织监管试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开发的，一



般以“互助计划”、“相互保险计划”命名的保险产品。 

第十条 会员公约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一）互助计划介绍；

（二）公约效力；

（三）会员权利及义务；

（四）互助保险基金；

（五）互助计划治理机构及运营规则；

（六）理赔争议解决；

（七）信息披露；

（八）互助计划终止及清算。

以上各部分内容可根据互助计划的具体形态进行细化

和调整。 

第十一条 发起及生效 

会员公约由不少于一百名互助计划发起会员签署同意

后生效，之后相关个人或机构必须同意会员公约方可投保加

入互助计划。 

第十二条 效力 

会员公约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对互助计划全体会员

具有约束力。 

第五章  会员管理 

第十三条  动态管理 



会员的重要信息或重要资料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本

社，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保障会员及时充分享有相关权利。 

第十四条  会员资格管理 

出现以下情形时，会员资格终止： 

（一）个人会员自然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 

（二）机构会员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

或者被宣告破产； 

（三）保险合同效力中止； 

（四）会员提出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终止，且在本

社未投保其他保险产品； 

（五）保险合同存续期间，因会员不当行为（如违反如

实告知义务）或依法定情节，会员在本社投保所有保险合同

被解除或者被认定为无效； 

（六）保险合同到期，未及时续保，且在本社未投保其

他保险产品； 

（七）发生保险事故，理赔完毕，导致保险合同终止，

且在本社未投保其他保险产品； 

（八）会员未及时履行保险合同义务，导致会员在本社

投保所有保险合同终止； 

（九）滥用会员权利，损害本社或其他会员的合法权利； 

（十）法律法规、本社章程、会员公约以及保险合同约

定的保险合同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与章程不一致的，以章程为准。 

第十六条 本社拥有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